$ALRE S BRATR T
113 B 455 % 114%
113 B 4% % 116%

R

u

Fidaks 7 00

B

A

WRIT A - R
T FH R
T TR

-, R

Fidms © OO0

PRI A AR

ferERL 5 O000000

0000000000000000

rﬂngW FRERET R A LT
gEﬁOQOQQOQéﬁéﬁi%$E4AEOQ‘*QOi

AR EILA o

m
‘/T*u)afﬁ‘,?%%\-&—k—é*%g;} I TREFHEE ANESFL
B E EA 0 BB AR EI LB GE N EpEE
A S ANEFL D FPH A EARTI S E s T
M A2 B eBE i Ada T L ERAERA R
FEZF109 g P2 oo
NG
HR2 W E ks T OO A F113#17 15p v Mirsg
%imaﬁww*%¢ﬁ+éﬂ00 OO0~ AQO\M
B HFAF(ARISERBF 1450 &2 T F R R £
z OO ﬂ“ll?)ﬁl‘J 15F & &k G REEEHR 2 F) T QQ
OO0~ *O0LME~F% 7 (Z‘W‘m113ﬁ BIF %116
5L) e
Erghirhtindtst s OO0OFOOR000E005.7TH# - * O

%— 7



Qaﬂmﬁ7aunw%kﬂCKﬁiﬁﬂi*%u?’ilm&QH
9p pEEpF > e OO {#H a4 2Eg? OO0
ERFP A pr? OOF A #e OO~ *OO#FN g 2
o A EaFI183E67 6P &Y OO % #1113+
PR B3R AL 0 [T OO®EE S H1-35
Mﬁ.ﬂ:; =10pE ¢ =120 e OO 6 LA 3E 1§
1~3 -0BAHT TEBWIFEED P T E8WEAOOE
B2 BT QO kR s 7 TR L pk Gt R #
iz mARLE OO *OO0THER > & Aw G 2B
OO~ *O0HEHE » 2 OO 2 FE? OO0 e
O~*00%Fm 2t I AN L L JJ2lhripF v o
2 O0% OO0~ *OOF 2 A f i o
Ee OO0% e OO~ *OO*113#27* 1p 5% L 3k4 =
Wi ERF s T2 AL (AR13E R D R
TFE 53573 oF %) 2 OORF £ AOO>113#T25p
ERL I RE IR R S IR R 22 NI A (K
Rll3# B4 3 5114555 - $185F ) ¥ A 3t Afag mpr
P gL Ry Bd 0 OOX |~ HMipzmEigs &
ﬁ%ﬂd”OO»dﬁﬁmﬁ%@ﬁ+éiQ1ﬁhiwﬁ
lgP\?',E_,-jf‘ T(*113® B4 3 511455 = %1852 187TF ) >
BGEIWASEFILLEHRBEF S e B2 P 24
ELZET AR A PRFEFAKR I D ERR I
2 & iEd > WER]I3ETY 19p R B S v b BRI T
2z 2B (All3# B4 F % 11458 - %1912 212F ) ; @
P EF11328% 26p £ X B kIR i e bk BT
DAOO*113& 72 15p 2 a3 1 27 7 OO #FINE e
FMITz w¥3E & RAOQOW AT OO0 T s B2 2% >
W EFAar 200 TMms % > P fE- 7 > #1u g
FREE L s FRUEE P ?Nrsﬁéff o &8 E R
PE? F Henk BRI ERE P dere? | g A0O0%E
R 2 PR E-Adeze T 23007 BE | 8 P2

(]

(]
@()




%@ume%éﬁmw%ﬁbmﬁéé%%%é’ﬂﬁig
gég%pwmlﬁé » B RS ﬁ’ﬁ%%%%

LA - BE Y M dm ) s Taek @ RE R C g
i L R A éfﬁ& iﬂ?" ’ﬁﬂ% > @2 OO

*113# 8% 4p BixAirTaghe #5 EEF > 1 F 1F R
¢umwéﬁ*00rﬁﬁ @imw““”imi
o9 &;&&J‘p‘g? % }ﬂ?;-&,,%_?: iEBdF o £3]113
&8H5B'zmmma& <y3r§&%%,a%%$bk ]““

B R LEbRE L B nAirTag ) & g 8 b Dos k=2
%@&ziﬁg@in? +ij»¢wbﬁﬁ%{?J

I—?l\:ll’#ppm ’?—-TIAERJ ,E\:%J‘FFE‘&%
TR fRIRGE G ‘jﬂb%[m,,,&ﬂ/zlxm‘im%aﬁi*{J .
[

TAZFH R :’1—-&11-7% ol d - 843 » QY
113282 15 Hile OO E Rinm
MR AO00L2Z2E 8 T AO0WErE » Fr? O
Of £- REFLA0O0FF 2 F OO0 L1 EFF AR
ts o w ol T AR REIER R LI L B R L > AW G
- BFIRRRE AR R A RR EAKDLF o A
Ak it TR £ = ’bﬁ*iﬁ“?v%i e
P R RO T ) FRELERR 4 L -0 ¥
%?Jrm%@wﬁm’%@’ﬁﬁﬁﬁi:ﬁ@i’z
{féﬁﬁ’ﬁ%gﬁ:%’ﬁiﬁﬁﬁ’@ﬂﬁ&&j’
@{ﬁ%+%’%%%?Jr LR L E
5 AP RS 0 AT F R R CHRIR K SR 2
.i&ﬁ %aﬁ’mpa“%%mwﬁﬁﬁﬁ » FR1S Tn A
e (Al13Ee BB F 51145 A &3 L 3 k5
ﬁ EEFae OO YOOz F o gy RiF»
Fr 7002 OO0~ *OOF £ k2 M+ 3 &R 072
B T2HREL 222 OO0 AO0RE? OO @ i
@ﬁﬂ#ﬁmﬁf“ Ao r BUREY Ay TE AR
CRERL R AR RRETR Y L AR

-

P
i
m



Ji

1

E o s A OO0~-A200zZ A g EH o T I
;ﬁﬁﬁaQQ~&QQ@%%4@ﬁﬁEOO‘*QOi
BEAE > FREFEM/FTIEA > A2 3]14E]1215P
Heam g g AR 0114222 bp g e OQOR L (A 00W &
ae TR EE f;—EF"-LB%\“jZ”P\ FoormAA A E T AR K
BAZZR)  TFE2 OO0~ AOOP w2 £ ok > p

5%%?#’ri§i PRAEERAAESY Lp P F

23 WHEEZZ[ O000000% & OO0 ~» OO0z 25

E- A o

=

CARR RN T iﬁﬁﬂé%&éa’ﬁﬁ,ﬁgaﬁ
L ARA EIL AR EHE 0 D AR EE A PR
TEA N EFAAE =k ‘g‘.ﬁi}:\?’

mm%ﬁw?mﬁ%
>~

3
& PR B3 F AN Eg R T TR
TR TEAA L EP S S HERARTEAA R )Y
S ERCE BECE=278"3 " I A
E)F gz MR EDAE MBS~ ALRF AR SIFF A
PoomBAE R AINEEL RREY 2 WS
S OO ~» 2 OOz % BRI ~ TR kAR E EA3 EF 2

> - 24
P B

T‘EiE’ d o
(ﬁ) e OO‘ AQO;—HF'QO;\% li%ﬁ'ﬁﬁ:@/\g@ f&»fii}‘i

R B o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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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婚字第114號
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林雯琦律師
            吳孟玲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程序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丙○○○○○○○為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己○○、戊○○之程序監理人。
　　理　由
一、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109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及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己○○、戊○○之親權、扶養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則於113年1月15日向本院反請求離婚及酌定丁○○、己○○、戊○○之親權、扶養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㈡兩造原共同居住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7樓，甲○○於112年7月10日陪同丁○○前往加拿大就學，至112年9月9日獨自返臺時，乙○○已更換上址住處門鎖及拒絕甲○○返家同住，自此甲○○即未能將己○○、戊○○接出會面交往，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6日依甲○○聲請核發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號暫時處分，酌定甲○○得於每月第1、3、5個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與己○○會面交往及於每月第1、3、5個星期五下午8時至當週星期日下午8時與戊○○會面交往，惟甲○○依暫時處分所定時間前往上址住處大廳等候，迄今仍未見己○○、戊○○下樓會面，且未能有效與己○○、戊○○通訊聯絡，乙○○亦不同意甲○○上樓與己○○、戊○○當面交談，是兩造未能妥善處理分離事宜，已影響甲○○與己○○、戊○○間之親情維繫。
　㈢乙○○安排己○○、戊○○於113年2月1日簽署委任狀委任楊佳陵律師為前述暫時處分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號不公開卷)，甲○○則安排戊○○於113年7月5日簽署委任狀委任邱怡瑄律師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一第185頁)，且兩造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楊佳陵律師之律師費係由乙○○支付、邱怡瑄律師之律師費係由甲○○支付及兩造幫未成年子女委任律師均未經對造同意等語(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二第185至187頁)，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委任楊佳陵律師、邱怡瑄律師之中立性及合法性亦多有爭執。又楊佳陵律師未提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委任書，即逕於113年7月19日具狀聲請參與前述離婚等事件之程序(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一第191至212頁)；嗣楊佳陵律師於113年8月26日再次具狀陳報之通訊紀錄，顯示①戊○○於113年7月15日告知楊佳陵律師甲○○將跟隨參加安親班之旅遊及要求戊○○前往甲○○所在房間慶生之事，楊佳陵律師詢問戊○○「姵姵早安，阿姨了解一下，所以爸爸還是要你去他的房間幫他過生日？那這樣妳其他同學怎麼辦？營隊的同學妳應該很想跟他們一起玩？」經戊○○表達對於慶生及跟同學一起玩「全部都不想要」後，楊佳陵律師即回以「那阿姨建議你，就放心的自己好好休息，不想去爸爸房間就跟他說不想去，反正時間也沒有約，你就好好休息，難得有一個營隊可以出去玩」、「如果爸爸還是要為難你，你再跟阿姨說，我看怎麼跟他溝通，好嗎」，②己○○於113年8月4日傳送AirTag照片予楊佳陵律師，楊佳陵律師先以訊息詢問戊○○「姵姵，請問這個追蹤器爸爸的意思是什麼？有告訴妳嗎？為什麼妳不喜歡這個東西」，再於113年8月5日以訊息詢問己○○「菲菲好，妹妹跟我說，妳爸爸要交給妹妹轉交給你AirTag，要你們戴在身上」、「你們好像都很不喜歡這個東西？」「我想跟你確認你的想法是？」「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話多形容一下你現在的感受」、「阿姨需要了解你的真實感受才能幫助你跟法院講得很清楚」、「我不希望爸爸出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一直打擾你」，③楊佳陵律師於113年8月15日透過乙○○知悉邱怡瑄律師向本院陳報受戊○○委任之事後，即向戊○○詢問此事，得知甲○○曾拿一張單子給戊○○簽署及讓戊○○與邱怡瑄律師視訊後，回以「我建議你跟邱阿姨講說：邱阿姨，我前面就有請一個楊阿姨當我的律師，然後我想要怎麼樣的生活，我都跟楊阿姨講」「…你很會講話，你就直接跟邱阿姨講你想要什麼，你跟楊阿姨講的東西，都跟邱阿姨再講一遍，可以嗎？」「…我跟你談的，那個，我想要禮拜二跟禮拜，不是，講錯了，每個月的二週，就是雙數週，禮拜六的早上，我記得是兩個小時，對不對？」「…然後平常爸爸就是安親班那些的都很多相處，這樣子，我覺得這樣對姵姵來講應該是很夠，就是說，你跟爸爸媽媽的關係都會很棒，然後你功課又很棒」(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未成年子女書狀卷)；觀諸楊佳陵律師與己○○、戊○○之通訊內容，似尚未深入探究甲○○與己○○、戊○○間長期以來之親子互動關係及癥結，即全然接受、協助己○○、戊○○排拒甲○○，溝通過程亦常將預想之答案加入問題中或使用「奇奇怪怪」、「為難」等非中性之形容詞，難認屬於適當之兒童詢問方法。是以，為確保己○○、戊○○之意見能忠實呈現，並探究兩造與己○○、戊○○間之親子關係及己○○、戊○○之最佳利益，有必要選任程序監理人，本院乃於114年1月15日徵詢兩造意見及於114年2月5日徵詢己○○意見(戊○○尚未能理解法官、律師之職務內容，故未予徵詢關於選任程序監理人之意見)，並考量己○○、戊○○目前之身心議題，自司法院公布之「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人選參考名冊」中，選任有意願擔任之丙○○○○○○○為己○○、戊○○之程序監理人。
三、程序監理人應就下列事項提出報告及建議，兩造應尊重及協助配合程序監理人擬定之會談計畫，且程序監理人得聲請法院許可與未成年子女生活中有密切關係之人會談，未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不得在場或擅自錄音、錄影，亦不得擅自聯繫程序監理人或以任何方式刺探程序監理人調查之內容：
　㈠兩造無法維持婚姻關係之癥結。
　㈡兩造之保護教養理念、親職能力、友善父母態度、合作可能性、親屬支援系統及不利於擔任主要照顧者之具體因素。
　㈢己○○、戊○○之受照顧狀況、情感依附狀況及與兩造間之親子關係。
　㈣兩造爭訟是否已影響己○○、戊○○之生活作息、心理健康及表意自由。
　㈤目前己○○、戊○○與甲○○未能依暫時處分會面交往之窒礙原因。
　㈥符合己○○、戊○○利益之親權及會面交往建議方案。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婚字第114號

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林雯琦律師

            吳孟玲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程序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丙○○○○○○○為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己○○、戊○○之程序監理人

。

　　理　由

一、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

    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

    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

    事件法第109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向本院訴請離婚

    及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己○○、戊○○之親權、扶養

    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則於

    113年1月15日向本院反請求離婚及酌定丁○○、己○○、戊○○之

    親權、扶養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㈡兩造原共同居住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7樓，甲○○於112

    年7月10日陪同丁○○前往加拿大就學，至112年9月9日獨自返

    臺時，乙○○已更換上址住處門鎖及拒絕甲○○返家同住，自此

    甲○○即未能將己○○、戊○○接出會面交往，本院司法事務官於

    113年6月6日依甲○○聲請核發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號暫時處

    分，酌定甲○○得於每月第1、3、5個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中午1

    2時與己○○會面交往及於每月第1、3、5個星期五下午8時至

    當週星期日下午8時與戊○○會面交往，惟甲○○依暫時處分所

    定時間前往上址住處大廳等候，迄今仍未見己○○、戊○○下樓

    會面，且未能有效與己○○、戊○○通訊聯絡，乙○○亦不同意甲

    ○○上樓與己○○、戊○○當面交談，是兩造未能妥善處理分離事

    宜，已影響甲○○與己○○、戊○○間之親情維繫。

　㈢乙○○安排己○○、戊○○於113年2月1日簽署委任狀委任楊佳陵律

    師為前述暫時處分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

    號不公開卷)，甲○○則安排戊○○於113年7月5日簽署委任狀委

    任邱怡瑄律師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婚字

    第114號卷一第185頁)，且兩造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楊佳陵律

    師之律師費係由乙○○支付、邱怡瑄律師之律師費係由甲○○支

    付及兩造幫未成年子女委任律師均未經對造同意等語(本院1

    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二第185至187頁)，兩造對於未成年子

    女委任楊佳陵律師、邱怡瑄律師之中立性及合法性亦多有爭

    執。又楊佳陵律師未提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委任書，即逕於

    113年7月19日具狀聲請參與前述離婚等事件之程序(本院113

    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一第191至212頁)；嗣楊佳陵律師於113

    年8月26日再次具狀陳報之通訊紀錄，顯示①戊○○於113年7月

    15日告知楊佳陵律師甲○○將跟隨參加安親班之旅遊及要求戊

    ○○前往甲○○所在房間慶生之事，楊佳陵律師詢問戊○○「姵姵

    早安，阿姨了解一下，所以爸爸還是要你去他的房間幫他過

    生日？那這樣妳其他同學怎麼辦？營隊的同學妳應該很想跟

    他們一起玩？」經戊○○表達對於慶生及跟同學一起玩「全部

    都不想要」後，楊佳陵律師即回以「那阿姨建議你，就放心

    的自己好好休息，不想去爸爸房間就跟他說不想去，反正時

    間也沒有約，你就好好休息，難得有一個營隊可以出去玩」

    、「如果爸爸還是要為難你，你再跟阿姨說，我看怎麼跟他

    溝通，好嗎」，②己○○於113年8月4日傳送AirTag照片予楊佳

    陵律師，楊佳陵律師先以訊息詢問戊○○「姵姵，請問這個追

    蹤器爸爸的意思是什麼？有告訴妳嗎？為什麼妳不喜歡這個

    東西」，再於113年8月5日以訊息詢問己○○「菲菲好，妹妹

    跟我說，妳爸爸要交給妹妹轉交給你AirTag，要你們戴在身

    上」、「你們好像都很不喜歡這個東西？」「我想跟你確認

    你的想法是？」「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話多形容一下你現在的

    感受」、「阿姨需要了解你的真實感受才能幫助你跟法院講

    得很清楚」、「我不希望爸爸出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一直打

    擾你」，③楊佳陵律師於113年8月15日透過乙○○知悉邱怡瑄

    律師向本院陳報受戊○○委任之事後，即向戊○○詢問此事，得

    知甲○○曾拿一張單子給戊○○簽署及讓戊○○與邱怡瑄律師視訊

    後，回以「我建議你跟邱阿姨講說：邱阿姨，我前面就有請

    一個楊阿姨當我的律師，然後我想要怎麼樣的生活，我都跟

    楊阿姨講」「…你很會講話，你就直接跟邱阿姨講你想要什

    麼，你跟楊阿姨講的東西，都跟邱阿姨再講一遍，可以嗎？

    」「…我跟你談的，那個，我想要禮拜二跟禮拜，不是，講

    錯了，每個月的二週，就是雙數週，禮拜六的早上，我記得

    是兩個小時，對不對？」「…然後平常爸爸就是安親班那些

    的都很多相處，這樣子，我覺得這樣對姵姵來講應該是很夠

    ，就是說，你跟爸爸媽媽的關係都會很棒，然後你功課又很

    棒」(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未成年子女書狀卷)；觀諸楊

    佳陵律師與己○○、戊○○之通訊內容，似尚未深入探究甲○○與

    己○○、戊○○間長期以來之親子互動關係及癥結，即全然接受

    、協助己○○、戊○○排拒甲○○，溝通過程亦常將預想之答案加

    入問題中或使用「奇奇怪怪」、「為難」等非中性之形容詞

    ，難認屬於適當之兒童詢問方法。是以，為確保己○○、戊○○

    之意見能忠實呈現，並探究兩造與己○○、戊○○間之親子關係

    及己○○、戊○○之最佳利益，有必要選任程序監理人，本院乃

    於114年1月15日徵詢兩造意見及於114年2月5日徵詢己○○意

    見(戊○○尚未能理解法官、律師之職務內容，故未予徵詢關

    於選任程序監理人之意見)，並考量己○○、戊○○目前之身心

    議題，自司法院公布之「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人選參考名冊

    」中，選任有意願擔任之丙○○○○○○○為己○○、戊○○之程序監

    理人。

三、程序監理人應就下列事項提出報告及建議，兩造應尊重及協

    助配合程序監理人擬定之會談計畫，且程序監理人得聲請法

    院許可與未成年子女生活中有密切關係之人會談，未經程序

    監理人同意，兩造不得在場或擅自錄音、錄影，亦不得擅自

    聯繫程序監理人或以任何方式刺探程序監理人調查之內容：

　㈠兩造無法維持婚姻關係之癥結。

　㈡兩造之保護教養理念、親職能力、友善父母態度、合作可能

    性、親屬支援系統及不利於擔任主要照顧者之具體因素。

　㈢己○○、戊○○之受照顧狀況、情感依附狀況及與兩造間之親子

    關係。

　㈣兩造爭訟是否已影響己○○、戊○○之生活作息、心理健康及表

    意自由。

　㈤目前己○○、戊○○與甲○○未能依暫時處分會面交往之窒礙原因

    。

　㈥符合己○○、戊○○利益之親權及會面交往建議方案。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婚字第114號

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林雯琦律師

            吳孟玲律師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乙○○

訴訟代理人  朱俊雄律師

程序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丙○○○○○○○為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己○○、戊○○之程序監理人。

　　理　由

一、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109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

　㈠原告即反請求被告甲○○於民國113年1月15日向本院訴請離婚及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己○○、戊○○之親權、扶養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被告即反請求原告乙○○則於113年1月15日向本院反請求離婚及酌定丁○○、己○○、戊○○之親權、扶養費(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6號)。

　㈡兩造原共同居住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7樓，甲○○於112年7月10日陪同丁○○前往加拿大就學，至112年9月9日獨自返臺時，乙○○已更換上址住處門鎖及拒絕甲○○返家同住，自此甲○○即未能將己○○、戊○○接出會面交往，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6月6日依甲○○聲請核發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號暫時處分，酌定甲○○得於每月第1、3、5個星期六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與己○○會面交往及於每月第1、3、5個星期五下午8時至當週星期日下午8時與戊○○會面交往，惟甲○○依暫時處分所定時間前往上址住處大廳等候，迄今仍未見己○○、戊○○下樓會面，且未能有效與己○○、戊○○通訊聯絡，乙○○亦不同意甲○○上樓與己○○、戊○○當面交談，是兩造未能妥善處理分離事宜，已影響甲○○與己○○、戊○○間之親情維繫。

　㈢乙○○安排己○○、戊○○於113年2月1日簽署委任狀委任楊佳陵律師為前述暫時處分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司家暫字第3號不公開卷)，甲○○則安排戊○○於113年7月5日簽署委任狀委任邱怡瑄律師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代理人(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一第185頁)，且兩造於本院審理時自述楊佳陵律師之律師費係由乙○○支付、邱怡瑄律師之律師費係由甲○○支付及兩造幫未成年子女委任律師均未經對造同意等語(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二第185至187頁)，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委任楊佳陵律師、邱怡瑄律師之中立性及合法性亦多有爭執。又楊佳陵律師未提出前述離婚等事件之委任書，即逕於113年7月19日具狀聲請參與前述離婚等事件之程序(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卷一第191至212頁)；嗣楊佳陵律師於113年8月26日再次具狀陳報之通訊紀錄，顯示①戊○○於113年7月15日告知楊佳陵律師甲○○將跟隨參加安親班之旅遊及要求戊○○前往甲○○所在房間慶生之事，楊佳陵律師詢問戊○○「姵姵早安，阿姨了解一下，所以爸爸還是要你去他的房間幫他過生日？那這樣妳其他同學怎麼辦？營隊的同學妳應該很想跟他們一起玩？」經戊○○表達對於慶生及跟同學一起玩「全部都不想要」後，楊佳陵律師即回以「那阿姨建議你，就放心的自己好好休息，不想去爸爸房間就跟他說不想去，反正時間也沒有約，你就好好休息，難得有一個營隊可以出去玩」、「如果爸爸還是要為難你，你再跟阿姨說，我看怎麼跟他溝通，好嗎」，②己○○於113年8月4日傳送AirTag照片予楊佳陵律師，楊佳陵律師先以訊息詢問戊○○「姵姵，請問這個追蹤器爸爸的意思是什麼？有告訴妳嗎？為什麼妳不喜歡這個東西」，再於113年8月5日以訊息詢問己○○「菲菲好，妹妹跟我說，妳爸爸要交給妹妹轉交給你AirTag，要你們戴在身上」、「你們好像都很不喜歡這個東西？」「我想跟你確認你的想法是？」「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話多形容一下你現在的感受」、「阿姨需要了解你的真實感受才能幫助你跟法院講得很清楚」、「我不希望爸爸出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一直打擾你」，③楊佳陵律師於113年8月15日透過乙○○知悉邱怡瑄律師向本院陳報受戊○○委任之事後，即向戊○○詢問此事，得知甲○○曾拿一張單子給戊○○簽署及讓戊○○與邱怡瑄律師視訊後，回以「我建議你跟邱阿姨講說：邱阿姨，我前面就有請一個楊阿姨當我的律師，然後我想要怎麼樣的生活，我都跟楊阿姨講」「…你很會講話，你就直接跟邱阿姨講你想要什麼，你跟楊阿姨講的東西，都跟邱阿姨再講一遍，可以嗎？」「…我跟你談的，那個，我想要禮拜二跟禮拜，不是，講錯了，每個月的二週，就是雙數週，禮拜六的早上，我記得是兩個小時，對不對？」「…然後平常爸爸就是安親班那些的都很多相處，這樣子，我覺得這樣對姵姵來講應該是很夠，就是說，你跟爸爸媽媽的關係都會很棒，然後你功課又很棒」(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14號未成年子女書狀卷)；觀諸楊佳陵律師與己○○、戊○○之通訊內容，似尚未深入探究甲○○與己○○、戊○○間長期以來之親子互動關係及癥結，即全然接受、協助己○○、戊○○排拒甲○○，溝通過程亦常將預想之答案加入問題中或使用「奇奇怪怪」、「為難」等非中性之形容詞，難認屬於適當之兒童詢問方法。是以，為確保己○○、戊○○之意見能忠實呈現，並探究兩造與己○○、戊○○間之親子關係及己○○、戊○○之最佳利益，有必要選任程序監理人，本院乃於114年1月15日徵詢兩造意見及於114年2月5日徵詢己○○意見(戊○○尚未能理解法官、律師之職務內容，故未予徵詢關於選任程序監理人之意見)，並考量己○○、戊○○目前之身心議題，自司法院公布之「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人選參考名冊」中，選任有意願擔任之丙○○○○○○○為己○○、戊○○之程序監理人。

三、程序監理人應就下列事項提出報告及建議，兩造應尊重及協助配合程序監理人擬定之會談計畫，且程序監理人得聲請法院許可與未成年子女生活中有密切關係之人會談，未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不得在場或擅自錄音、錄影，亦不得擅自聯繫程序監理人或以任何方式刺探程序監理人調查之內容：

　㈠兩造無法維持婚姻關係之癥結。

　㈡兩造之保護教養理念、親職能力、友善父母態度、合作可能性、親屬支援系統及不利於擔任主要照顧者之具體因素。

　㈢己○○、戊○○之受照顧狀況、情感依附狀況及與兩造間之親子關係。

　㈣兩造爭訟是否已影響己○○、戊○○之生活作息、心理健康及表意自由。

　㈤目前己○○、戊○○與甲○○未能依暫時處分會面交往之窒礙原因。

　㈥符合己○○、戊○○利益之親權及會面交往建議方案。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怡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劉雅萍







